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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阻拦救护车“该当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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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一卡通”
不只“卡”在成本
□张玉胜

世SHI XIANG ZA TAN
相杂谈

□苑广阔

XING BAO SHI PING
报时评

“你别走，你别我了，还想开走吗？你们都下车！”7日早上8时，一名男子在沈阳市大

东区东陶路的早市上拦住了一辆要去救人的120急救车，并阻止急救人员下车。警察到

达现场后，这名男子则快速逃离。此时，楼上等待急救的患者已经停止了呼吸……（3月
8日《沈阳晚报》）

凡是需要出动救护车的情况，往往也就意味着病人的状况很危急，在这种时候，早一

分钟让病人得到救治，病人就多一分生的希望，距离死神就远了一步。而这起新闻事件

中的救护车，却因为一次本不算严重的交通事故被整整阻挡了30分钟。虽然病人的最

终死亡和救护车被人为延误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

种恶意阻挡救护车的行为，都表明当事人生命意识的淡薄，既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还有

可能触犯法律。

最近几年，因为医院救护车、消防部门的消防车等等特种车辆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被其他车辆阻拦的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此，很多社会人士呼吁国家尽

快给院前急救立法，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条例法规，以求解决救护车被阻拦的问题。

但就新闻中这起事件而言，却纯粹是人为的结果，充满了恶意。即便救护车真的在

抢救病人过程中“别”到或剐蹭到了当事人的车辆，也完全可以在事后进行协商解决，而

不能不顾急需救治的患者的安危，堵住救护车讨说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时

……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对阻挡社会特种车辆者，警

告或者处以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

下罚款。如果当事人是为了阻止病人得到救治而故意阻挡救护车，则可能会触犯刑法，

最高会被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规定看上去很严格，但一则这些法律条款分散在各种法律条文中，没有专门的

急救法律，也就相应的缺乏法律震慑力；二则很多规定只是画饼充饥，到了现实中无法得

到有效的贯彻落实。因此要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既需要尽快完善立法，制定专门

的“急救法”，同时更需要加大法律法规的落实和执行力度，对阻碍、阻拦救护车者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惩处一起。

时SHI SHI LUAN DUN
事乱炖

“毒驾入刑”刻不容缓
□刘英团

微WEI SHENG YIN
声音

2014 年,全国公安机关

在机动车上查获吸毒人员

1.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99.4%。“如果再放任下去,

将给我国交通安全造成极

大的隐患。”全国人大代表、

江西省瑞昌市公安局肇陈

派出所教导员周俊军是一

名基层民警,这次人大会上,

他继续呼吁“毒驾入刑”。

（3月8日《法制日报》）
“毒驾”是一种高度危

险行为，一旦失控，车子便

会成为一台疯狂夺命的机器。英国一项研究表明，酒后驾车比正常反应时间慢 12%，

而“毒驾”则慢 21%。比之酒驾，“毒驾”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毒品，尤其是新

型毒品对于身体的伤害，会让司机做出种种不可思议的动作来。

自 2011 年醉驾正式入刑 3 年来，全国发生涉及酒驾道路交通事故的起数和死亡人

数较入刑前同比分别下降25%和39.3%。

“毒驾”和“酒驾”都是机动车驾驶员上路前绝对禁止的行为，而刑法并未对“毒驾”

的刑事责任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本身与刑法“罪刑相称、罚当其罪”的原则相悖。从罪

刑相适应原则角度，理应将比“醉驾”还危险的“毒驾”纳入刑法管辖体系。

“毒驾入刑”是大势所趋，“毒驾入刑”不能再等了。

[愤怒]
快递员送货离开仅4分钟
快件和电动车都被偷了！

昨天，杭州清泰街近佑圣观

路口，王师傅送快递，离开不超

过 4 分钟，连货带电动车被偷

走。王师傅急哭了：“丢的快件

价值 27000 元，我要白干半年

啊！”监控拍下了小偷的模样：

身材瘦小，20多岁，穿黑色皮夹

克。@成都商报

[吃惊]
调查显示
智能手机令人越变越笨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研究人

员以660人为调查对象，分析他

们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并研

究他们的大脑功能、认知能力、

语言和数字能力等。调查结果

显示，长期使用智能手机会导

致人的认知、分析等能力减退，

简言之就是“越变越笨”。

@深圳晚报

7 日上午，在妇联联组会议上，全国

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局巡视员邓小虹

“吐槽”，当下各种卡太多，应当拓展身份

证的使用范围，把身份证变成“一卡通”，

涵盖就医、教育等各类公共服务信息。（3
月8日《新快报》）

当下，人们拥有很多张卡，比如身份

证明的身份证、乘公交的交通卡、看病的

医保卡、购物的银行卡、现金卡、贵宾卡

等，“卡时代”在为百姓的衣食住行提供

“刷卡”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如

携带、使用及安全风险等诸多麻烦。能

否有效整合卡片资源，让民众充分享受

人手一卡、走遍天下的便捷数字生活，不

仅是人心所向，更是大势所趋。

邓小虹委员提出“把身份证变成‘一

卡通’”的建议，不仅具备理论上的可行

性依据，更有着便民利民的现实性意

义。据称工信部在规划第二代身份证之

初，曾经设计了金融支付功能。

内有技术可行、外有民众希冀的身

份证“一卡通”缘何知易行难，邓小虹委

员将其归咎于“成本过高”，身份证读卡

器市场售价是 1300 多元，批发价 600~

1000 元。但在笔者看来，这不过是问题

的一个方面，各自为“卡”根本症结在于

其对部门利益的考量。

政府部门的沟通缺乏阻碍了资源整

合。身份证“一卡通”的实质是信息互

通，资源共享。但习惯于各自为政管理

的政府部门，却常常羞于或懒于向其他

部门求援和协调。或许，各自为“卡”语

境下的管理，还可让部门在软件系统的

开发招标和管理收费中谋取部门利益。

更为关键的，“把身份证变成‘一卡

通’”也存在法律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法》总则第六条指出，“居民

身份证式样由国务院公安部门制定。居

民身份证由公安机关统一制作、发放。

居民身份证具备视读与机读两种功能，

视读、机读的内容限于本法第三条第一

款规定的项目。”这实际上是把身份证的

功能局限于现有的“姓名、性别、民族、出

生日期、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公民身份

号码、本人相片、证件的有效期和签发机

关”的狭隘。而在第四章法律责任中，也

未对其他机构深度开发身份证潜在价值

予以说明。

由此看来，践行“把身份证变成‘一

卡通’”，需要从法律的制度设计和打破

部门藩篱两方面入手。

非FEI CHANG DAO
常道

钟南山：
养殖业滥用抗生素
我不吃又肥又大的鱼

7 日，在广东代表团的分组

审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

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被抗生

素污染的非水源地水体通过生

态循环仍有导致人体细菌耐药

性增大的可能。

“长得又肥又大的鱼，我是

不吃的。”钟南山认为，目前我

国畜牧业、水产养殖业滥用抗

生素现象普遍，是造成水体抗

生素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


